
《中論》對運動的觀察 
劉嘉誠 

龍樹《中論》第二品〈觀去來品〉是對運動的觀察，依印順法師的見
解：本品主要從緣起的來去，開顯動靜相待的運動觀，否定有自性來去的
運動，以遮破外人試圖由眾生的「來去」，成立諸法的「生滅」（前第一
〈觀因緣品〉）。1

 因此，印順綜合第一、二品認為：「前品總觀諸法無生
滅用，本品總觀眾生無來去用。前品去法執，本品除我執。」

2
 吉藏則以

為：「前品釋八不之始，本品解八不之終…前品為理觀，本品為事觀。」
3
 

上述印順所謂「有自性來去的運動」，約相當於西方的絕對運動論，
而「動靜相待的運動觀」，則約相當於西方的相對運動論。4

 也就是說，本
品對於構成宇宙生成變化的時間、空間、物體與運動，係從緣起的「相待
（apeksa）」來觀察，此中，與運動論相關的時間、空間、物體與運動（靜
止）等四個語詞，在〈觀去來品〉中名為去時、所去處、去者與去法（住），
其對應關係如下： 

運動論            緣起論（去來品） 

         時間                  去時 
         空間                  所去處 
         物體(運動者)           去者 
         運動∕靜止            去法∕住 
緣起的相待性乃指，無論是時間（去時）、空間（所去處）、運動者（去

者）或運動（去法），彼此之間都是相互觀待、相依相成，因此沒有獨立自
存的時間、空間、運動者或運動。5

 由此觀點言之，本品從緣起的相待性來
觀察運動，可以說是接近於西方的相對運動論，而相反於絕對運動論。 

    龍樹於本品對絕對運動的論破，主要是從三時門、一異門、有無門等
三個進路進行論破。6

 本品共 25個偈頌，其中第 1至 17偈頌係從三時門分
別破去與發（絕對運動）、住（絕對靜止）不能成立，第 18 至 23 偈頌係
從一異門破人與法（絕對運動者與絕對運動）的體與用不能成立，第 24 至
25 偈頌係從有無門破人與法的體性不能成立，乃至人、法、時（絕對時
間）、處（絕對空間）的體性不能成立，由此而顯示他宗有自性來去的運
動不能成立，自宗緣起相待的運動觀才是合乎正理。 

1.三時門破絕對運動 
 1.1觀去不成 
  1.1.1觀三時無有去 
    外立：外人從世間眼見三時有作（cesta，動作），以成立實有去（gata，
運動），並由實有眾生的「來去」，試圖成立實有諸法的「生滅」（前第
一〈觀因緣品〉）。7

 

    由於外人係從自性實有的觀點理解運動，不免落入了絕對運動的理論
過失，因此龍樹乃從緣起相待的觀點破外人的絕對運動。龍樹首先使用三
時門來論破外人的絕對運動，龍樹的論破可分為「總破三時去」與「別破
去時去」兩點來說明。 

   1.1.1.1總破三時去 
    頌曰：「已去無有去，未去亦無去，離已去未去，去時亦無去。」（2.1） 
    本頌上半明已、未二時無去，下半明去時無去。為什麼過去、未來二
時無有去呢？因為過去時的動作已經謝滅，已謝滅的動作若說它還有運
動，這是不對的；未來時的動作尚未發生，尚未發生的動作也不能說它有
運動。這如安慧的解釋說，已去、未去都無動作的存在，若說無動作而有
運動，即犯自語相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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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過去、未來二時無有去，正去時也無有去，正去時可說是半已
去、半未去，故仍未離已去、未去二時的過失。如月稱在《明句論》中，
曾舉正在步行者的足為例，指出步行中的足只有已去、未去，不存在著正
去，故無有正去時之去。

9
 因此，窮盡過去、未來、現在三時，都不能成

立外人的運動，除三時之外，更無餘時可成立外人的運動，故外人自性實
有的運動絕不能成立。 
   1.1.1.2別破去時去 
    1.1.1.2.1外立去時去 
    頌曰：「動處則有去，此中有去時，非已去未去，是故去時去。」（2.2） 
    依吉藏之釋，前頌是破三世有論者，本頌是二世無論者（現在有論者）
試圖以有「去時去」來成立自性有的運動，上半立有時法，下半明已、未
二時無去，唯去時有去。

10
 頌文的意思是說，隨有動作的那個地方，應該

有運動，而動作是在於正去之時，不在於已去時或未去時，由此可知去時
中有去。 



    1.1.1.2.2破去時去 
    龍樹針對去時去的論破，依吉藏之釋可分從：(1)離待破、(2)二法破、
(3)兩人破等三方面說明： 

    （1）離待破 
    頌曰：「云何於去時，而當有去法？若離於去法，去時不可得。 
         若言去時去，是人則有咎，離去有去時，去時獨去故。」（2.3-4） 
    離待是指離開觀待的意思，也就是說，如果去時中有去，則會有「去
時」與「去法」（時間與運動）這二者「離開相互觀待」的過失。此二偈
頌，龍樹係使用歸謬法論證「去時去」不能成立，依歸謬法，此二偈頌不
妨可前後偈頌對調來看，以符應歸謬法論式，此二偈頌依歸謬法，其推論
式可寫為： 
歸謬法： 

（2.4）如果「去時中有去（如器中有果）」（ｒ），則應「離去法有去時」（～ｐ） 
（2.3）實際上「離去法無去時」（ｐ），所以「去時中無去」（～ｒ） 

 

    論式第一句中「如器中有果」，係依青目釋，11
 意思是說，如果說去

時中有去，則就如同說「器中有果」一樣，由於「器中有果」這句話，是
說器與果是各自獨立存在的二法，器與果不必然具有相互因待的關係，如
容器不一定拿來裝果實，果實也不一定放在容器內，但是「去時」與「去
法」（時間與運動）這二者不同於此，它們是相互因待的關係，離去時無
去法，離去法無去時，因此不能說「去時中有去」，否則就會像說「器中
有果」一樣，「去時」與「去法」就會成為可獨立分開的二法，但實際上
去時不能離開去法而有，由此而證知「去時中無去」。 

（2）二法破 
頌曰：「若去時有去，則有二種去，一謂為去時，二謂去時去。」（2.5） 

外人若為避免上述「去時去」有去時離去法而有的過失，若轉救「去
時去」之去時，乃係因待時前之去法而有，故可免離待之過。12

 本頌龍樹
針對外人的轉救，指出外人的轉救將導致一時而有二去法的過失，而實際
上，時與法相待，觀待一時應只有一法，不應一時而有二去法。這二種去
法，青目釋說：「一者因去有去時，二者去時中有去。」

13
 意思是說，第

一去是外人上救之因待時前之去法而有去時的那個去法（時前之去），第
二去是去時中賴時而去的那個去法（時後之去），14

 印順的解釋與此一致，
如說：「一是因『去法』而有去時的這個去（去在時先），二是去時中動
作的那個『去』（去在時後）。」

15
 我們試將龍樹此頌所指出的一時二去法

過，簡示如下表： 

                               去時去 

因「去」而有去時                     去時中動作的「去」 

    （去在時先）                            （去在時後） 

    （3）兩人破 
    頌曰：「若有二去法，則有二去者；以離於去者，去法不可得。」（2.6） 
    本頌進一步指出，若一時有二去法，則亦應有二去者的過失，為什麼
呢？因為離去者則無去法（離開運動者則沒有運動），亦即觀待人而有法，
因此，若有二去法，則亦應有二去者。然而，實際上，一人應但有一去
法、一去者，如月稱舉例說，譬如天授此人一人去時，應無第二動作者，
由於沒有兩個動作者（去者），因此也沒有兩個運動（去法）。

16
 本頌指出，

如果如外人所主張「去時中有去」的話，則將導致「一人有二去（法）、
二去者」17

 的過失。 
  1.1.2觀去者不能去 
    外救：「離去者無去法可爾，今三時中定有去者。」18

 此明外人雖領
受論主前頌「離人無法」，但卻又由此而轉計「人有故法有」。 

依吉藏釋，上來已破「法去」（絕對運動），今次破「人去」（絕對
運動者）。上破法去即破內道，今破人去即破外道。又，上破法去即破無
我部，今破人去即破有我部（含內教犢子等）。19

 

    針對外人轉計「定有去者」，龍樹以下的論破，分「奪破」與「縱破」
二門破之，於「縱破」中再仿照前破「法去」之三時門，又分為「總破三
者去」與「別破去者去」二門破之。 

   1.1.2.1奪破 
    頌曰：「若離於去者，去法不可得；以無去法故，何得有去者？」（2.7） 
    本頌上半牒其所受，敘外人領受論主前頌「離人無法」，下半正奪其
立，明論主復以「法無則人無」破其有人我。

20
 這裡所謂「法無則人無」，

意思是說：「法無實性，則人亦無實性。」
21

 為什麼呢？因為「人我」乃
係依「五蘊」（法）而施設的緣故，此中「人我」與「五蘊」有能依與所
依的相待關係，由於所依之「五蘊」（法）沒有實在性，故能依之「我」



又如何能有實在性呢？ 

   1.1.2.2縱破 
    1.1.2.2.1總破三者去 
    頌曰：「去者則不去，不去者不去，離去不去者，無第三去者」（2.8） 

    本頌清辨、安慧、月稱、吉藏均作「三者門」破―去者、不去者、亦
去亦不去者。吉藏時人作「三時門」破―已去者、未去者、正去者。

22
 青目

則言三時，而意似三者。印順則綜合三者、三時門， 

    今依清辨等多數見解，本頌採三者門破：（一）初句「去者則不去」
破去者去，即是破有絕對運動者的運動，由於前頌已指出法無則人無，即
已破有離去法之絕對運動者，故絕對運動者不能成立其運動。（二）次句
「不去者不去」破不去者去，因為若說不去者有去，則等於說未運動者有
運動，然而這種說法顯然是矛盾的，如吉藏釋：「此是面目相違，不去人
云何去？若不去人而去，如無罪人有罪、無施人有施。」23

 引文中之「面
目相違」即指因明中宗的「自語相違」過，意即宗的主詞與謂詞相矛盾，
如說無罪人有罪、無施人有施，同理，若說不去者有去，同樣都犯「自語
相違」過。（三）下半頌「離去不去者，無第三去者」破有第三去者去，
如前述，依清辨等之釋，此即破「亦去亦不去者」，由於「亦去亦不去者」
兼有上述「去者去」與「不去者去」之過失，同時去者與不去者相違，不
能共俱於一處，故「亦去亦不去者」也不能成立其運動。 

    1.1.2.2.2別破去者去 
    外救：「世間眼見彼去者去。」

24
 此明外人雖領受不去者與亦去亦不去

者均無有去，然認為我們的眼根現見有運動者之運動，故應有去者去。 
    龍樹接著繼續破外人的轉救，龍樹接下來的論破方法，類同於前述破
「去時去」所用的方法，以下我們分為「離待破」與「二法破」來說明。 

    （1）離待破 
    頌曰：「若言去者去，云何有此義？若離於去法，去者不可得。 
      若謂去者去，是人則有咎，離去有去者，說去者有去。

25
」（2.9-10） 

    此二偈頌之破意在於去者去會有離開觀待的過失，也就是說，如果去
者能用去法（去者去），則會有「去者」（運動者）與「去法」（運動）
這二者「離開相互觀待」的過失。此二偈頌，龍樹係使用歸謬法論證「去
者去」不能成立，依歸謬法，此二偈頌不妨可前後偈頌對調來看，以符應
歸謬法論式，此二偈頌依歸謬法，其推論式可寫為： 
歸謬法： 

（2.10）如果「去者能用去法」（ｒ），則應「離去法（先）有去者」（～ｐ） 

（2.9）實際上「離去法（先）無去者」（ｐ），所以「無有去者能用去法」（～ｒ） 

    依上述歸謬法，此二偈頌的意思是說，如果說「去者能用去法」（去
者去）的話，則必然會有先於「去法」而有的「去者」存在，此一「去者」
才能用「去法」，也就是說此一運動者才能實行運動，如此一來，就會有
離開「去法」而先有「去者」存在的過失，換言之，即是去者可以不因待
於去法而有。但是實際上，「去者」（運動者）與「去法」（運動）卻是
相互因待而有，離去者無去法，離去法也無去者，由此而可證知「無有去
者能用去法」（去者不去）才是正確的。 

    （2）二法破 
    頌曰：「若去者有去，則有二種去，一謂去者去，二謂去法去」（2.11） 

    外人若為避免上述「去者去」有去者離去法而有的過失，若轉救
「去者去」之去者，乃係因待者前之去法而有，故可免離待之過。本頌龍
樹針對外人的轉救，指出外人的轉救將導致一人而有二去法的過失，而實
際上，人與法相待，觀待一人應只有一法，不應一人而有二去法。這二種
去法，青目釋說：「一以去法成去者，二以去者成去法。」26

 印順的解釋
是：「一是因『去』而名為去者的去，二是去者在那裡去的『去法去』。」
27

 我們試將龍樹此頌所指出的一人二去法過，簡示如下表： 

                                  去者去 

因「去」而有去者                     去者在動作中的「去」 

    （去在者先）                              （去在者後）      

 1.2觀發不成 
    以上既破去、去者，外人於是轉計有「發」（arambha，去的動作之初
始），認為發是因，去是果，試圖從因推果，亦即從有發以成立有去、去
者。如清辨釋：「定有去，何以故？彼初發足有故。」28

 這是說，由於有
最開始的起步動作（初發足），因此應該有運動（去）。 

此下三頌，龍樹再破初發。初頌（2.12）「開三時門」破發，次頌（2.13）
「釋三時門」破發，末頌（2.14）初「破三時」，次「總結破」。又吉藏至
此，曾總結本品之破意為文三義四，如：「至此已來，文三義四。文三



者，初破去法，次破去人，今破初發。義四者，謂破人、法、因、果義
也。」

29
 

  1.2.1開三時門 
   頌曰：「已去中無發，未去中無發，去時中無發，何處當有發？」（2.12） 

    本頌開三時門，明三時無發。依吉藏釋，本頌係第三次以三時門破發
（前二次破去法與去人），吉藏由此指出三時門是能破，去法、去人、初
發等是所破，如《中觀論疏》：「上已用三時門求無去法，次就三時門求
無去人，今就三時門求無初發。故三時門是能破，人、法、因、果等是所
破也。」30

 

  1.2.2釋三時門 
   頌曰：「未發無去時，亦無有已去，是二應有發，未去何有發？」（2.13） 

    本頌上半釋正去、已去二時無發，下半釋未去時無發，分釋如下： 

    （1）正去時無發：初句「未發無去時」，是在說明「去時中無發」，
其論破的道理同前破「去時去」（2.3-4）與「去者去」（2.9 -10），31

 因
此我們可以比照前破「去時去」與「去者去」所使用之歸謬法，將本頌初
句破「去時發」改寫成完整的偈頌為：「若言去時發，是人則有咎，離發
有去時，去時獨去故。若離於發法，去時不可得，云何於去時，而當有發
法？」其歸謬法之論式如下： 

歸謬法：如果「去時中有發（如器中有果）」（ｒ），則應「離發法
有去時」（～ｐ） 

      實際上「離發法無去時」（ｐ），所以「去時中無發」（～ｒ） 

（2）已去時無發：次句「亦無有已去」，說明「已去時中無發」，道
理同前，如果「已去時中有發」，則應「離發法有已去時」，實際上離發
法無已去之時，云何從已去時中發？又，已去時動作已滅，云何有發？ 

（3）未去時無發：末句「未去何有發」，說明「未去時中無發」，未
來尚無有法，云何有時，若無時，云何得從未來時中發？又，未去時尚未
有動作，云何有發？ 

1.2.3結破 
   頌曰：「無去無未去，亦復無去時，一切無有發，何故而分別？」（2.14） 

  上半頌破三時，如吉藏釋：「破無三時者，上來三處用三時破去法、
去人及初發竟，今次破此三時，則前破所破，今破能破。」32吉藏的意思
是，從品初以來，龍樹以三時門破去法、去人及初發，即已破所破，恐外
人執有能破之三時，故本頌進一步破三時，即是破執有能破。 

  下半頌總結破，「一切無」者，謂無去法、去人、發等。「何故而分
別」者，不應分別有人、法、因、果及三時。33

 

1.3觀住不成 
    以上龍樹既破自性有的去與發（絕對運動），外人於是又轉計自性有
的住（絕對靜止）。34

 如青目釋：「問曰：若無去、無去者，應有住、住
者。」35

 此說明外人欲舉住證去，以去是因，住是果，試圖從果推因，亦
即從有住、住者，以成立有去、去者。針對外人的轉救，龍樹繼續破自性
有的住，而其破「住」的目的仍在破「去」，如吉藏所說：「破住為成破
去」。36

 以下分別從三者門破住、三時門破住來說明。 

  1.3.1三者門破住 
   1.3.1.1總破三者住 
   頌曰：「去者則不住，不去者不住，離去不去者，何有第三住﹖」（2.15） 

    龍樹此頌先用三者門破自性有的住，所謂三者門是指正去者、未去
者、亦去亦未去者，這三者都不能成立住，說明如下： 

（1）正去者無住：為什麼呢？青目釋說：「去未息故」37，清辨則舉例
說：「譬如調達，正行未息。」38

 因為住是運動的止息，才叫做住，而正
在運動者的運動尚未止息，如果運動尚未止息，就沒有所謂的住（靜止）。 

（2）未去者無住：依吉藏釋，前破去後住，今破去前住。
39
 破去前住是

說，尚未運動前本來不動，何須住（靜止）呢？再者，因為運動的止息才
叫做住，而未去者尚未有運動，如果尚未有運動，就沒有運動的止息，因
此就沒有所謂的住（靜止）。 

  （3）亦去亦未去者無住：頌文中的第三住，青目釋為：「若有第三住
者，即在去者、不去者中。」40

 可見第三住意指亦去亦未去者，因此其過
失仍不出前述去者、不去者的過失。 
   1.3.1.2別破去者住 
   頌曰：「去者若當住，云何有此義？若當離於去，去者不可得？」（2.16） 

    對於上述龍樹三者門的論破，外人仍執有去者住，因此龍樹特別就去
者住再做進一步破斥。本頌破絕對靜止所用的方法，相當於前述破絕對運
動的離待破，意思是說，如果有去者住（有絕對運動者的靜止），則會有
離去法有去者（離運動有運動者）的過失，然而實際上離去法無有去者（離
運動沒有運動者），所以沒有所謂的去者住（沒有絕對運動者的靜止）。
由此可見，本頌同前述破絕對運動的離待破一樣，都是使用歸謬法，我們



試將本頌所用的歸謬法表示如下： 

如果「去者能用住法（去者住）」（ｒ），則應「離去法有去者」（~ｐ） 

實際上「離去法無有去者」（ｐ），所以「無有去者能用住法（去者住）」（~ｒ） 

本頌除了以離待過破絕對靜止，另依青目、清辨、月稱等人的解釋，
亦均以「去住相違」，亦即「去」與「住」（運動與靜止）互相矛盾，以
論破去者住（正在運動者的靜止）不能成立。41 
  1.3.2三時門破住 
   頌曰：「去未去無住，去時亦無住；所有行止法，皆同於去義。」（2.17） 

上半頌龍樹以三時門破去者住，其破意在於，如果說有去者住（運動
者的靜止）的話，則此一運動者「應在去時、已去、未去中住。」

42
 然而，

已去時運動已止息，無有去者，則令誰住呢？未去時運動尚未發生，則何
須住呢？

43
 正去時的運動者若有住的話，則其過失如前頌之離待過與相違

過。由於窮盡三時都無有住，因此，外人的去者住不能成立。 
    下半頌類破餘法。頌中「所有行止法」，其中「行」指生死相續，「止」
指涅槃寂滅，依吉藏釋：「上以破動靜（去住）二儀，今破生死涅槃（行
止）兩法，即一切諸法畢竟無遺也。」44

 由此可知，這是龍樹由上述動靜
二法，類推到一切與動靜概念有關的行止二法之論破，其破意仍然在於否
定自性有的行與止（生死與涅槃），如吉藏所言：「令悟此身不動不靜，
非生死流轉，亦非涅槃止息。」

45
 如此藉由上述否定絕對運動的道理，進而

類破生死與涅槃的決定見或有所得見。 
2.一異門破絕對運動 
    以上龍樹對自性有的去時、去法與去者，雖有所論破，然而其中有關
自性有的去者（絕對運動者）與去法（絕對運動），因其關係到人我執與
法我執的根本邪見，如青目釋中，有人質問龍樹：「汝雖種種門破去去者、
住住者，而眼見有去住（故實有去、去者）。」

46
 因此龍樹特別再就自性有

的去者（絕對運動者）與去法（絕對運動），有進一步的論破，龍樹的論
破可分為「一異門」與「有無門」來說明。 

    這裡先就「一異門」，依外人自性有的見解，他們對自性有的因與果、人
與法等二法間的關係，或認為是同一體的關係，或認為是二法相異（獨立自存）
的關係，47

 因此，如果外人主張人與法自性有，論主通常會以雙關徵問對
方：「若實有去、去者，為以一法成？為以二法成？」48

 然後再以兩難指出，
無論是一法成或二法成，兩者都有過失。以下先「破人法體」，次「破人法用」，
「破人法體」又可分為標破、釋破、結破來作說明。 

 2.1破人法體 
  2.1.1標破 
   頌曰：「去法即去者，是事則不然；去法異去者，是事亦不然。」（2.18） 

    這是總標外人的過失，龍樹指出自性有的去者（絕對運動者）與自性
有的去法（絕對運動），無論是相即（一法成)或相異（二法成)，都不能成
立，其理由如下二偈頌所說。 

  2.1.2釋破 
   2.1.2.1破一 
   頌曰：「若謂於去法，即為是去者，作者及作業，是事則為一。」（2.19） 

    此頌先破若去者與去法相即（一法成)，則將導致作者及作業成為同一
的過失，為何呢？依清辨釋，作者及作業不應是同一，「如能斫、所斫，
此二顯現」49

 不應是同一，清辨的意思是，能所同一將有自語相違過。另
依印順的解說，去者是五蘊和合全體的統一者，去法是不離去者所起的身
業活動，是可見有對的表色，因此去者是有分（整體)，去法是分（部分)，
二者當然不能看為一體相即。50

 青目釋與此相近，如說：「若去法即是去
者，是則錯亂，破於因緣，因去有去者，因去者有去。又，去名為法，去
者名為人，人常，法無常，若一者，則二俱應常，二俱無常。」

51
 青目所說

的「破於因緣」，是指去者與去法若是同一，則會破壞因待，亦即人與法
會離開相互因待，然實際上「因去有去者，因去者有去」，故人與法不應
是同一，可見青目這裡所說的「破於因緣」，與上述清辨所說的能與所不
應是同一的意思相近。再者，青目所說的「人常，法無常」，依吉藏釋，
人常指人通行住坐臥四儀（整體)，是故為常，法無常指四儀迭代興廢（去
住僅為四儀的部分)，故名無常。

52
 可見青目所說的「人常，法無常」，相

當於印順所說的「去者是有分（整體)，去法是分（部分)」，因此，二者若
是同一體，則應二者都是常（整體)，或二者都是無常（部分)，如此則成為
認知的錯亂。但實際上，有分與分，常與無常，並非是同一，所以去者與
去法應非一體相即。 

   2.1.2.2破異 
   頌曰：「若謂於去法，有異於去者，離去者有去，離去有去者。」（2.20） 

    其次，龍樹再指出自性有的去者與去法，其相異（二法成）也不能成
立，因為如果去者與去法相異的話，那麼就會有去者與去法相離的過失，
離就是離待，也就是不觀待、不相因待的意思，如清辨與月稱，均舉瓶衣



為喻，由瓶與衣二法相異，故可不相因待而有。53
 因此，偈頌中「離去者

有去，離去有去者」，意思就是，不因待去者（運動者）而有去法（運動），
不因待去法（運動）而有去者（運動者）。也就是說，龍樹這裡所指不相
因待的去者與去法，從運動論來看的話，就是指絕對運動者與絕對運動，
由此可見，龍樹破去者與去法的相異，顯然是對絕對運動者與絕對運動的
否定。 

  2.1.3結破 
   頌曰：「去去者是二，若一異法成；二門俱不成，云何當有成﹖」（2.21） 

    上半頌雙牒，下半頌雙呵。據上所述，由於去者與去法，不論二者是
相即或相異，都有種種過失，因此龍樹於本頌就一異門做總結破，指出去
者與去法不論是相即或相異，都不能成立運動。  

    對於上述一異門破，中觀者指責外人若去者與去法相即則失因待（詳
前述 2.19 青目釋），外人若挽救說：我宗亦說因待，以離去法無去者（因
去法而有去者），故實有去法，因此我宗無上述破因緣過。54

 針對外人的
轉救，龍樹從人法用破它。 

 2.2 破人法用 

2.2.1破者能用是去 
   頌曰：「因去知去者，不能用是去；先無有去法，故無去者去。」（2.22） 

    本頌係以「相即門」破去者能用去法，上半頌初句「因去知去者」，
這是敘外人義，因為外人主張因去法而有去者，因此這裡的「去法」即是
去者所因待的去法，亦即去者不能離其所因待的去法而有，故是「相即
門」，相即也可說是上半頌次句所稱的「是去」的意思，故上半頌的破意
是說，若如外人主張因去法而有去者的話，則彼去者不能實行此一「去者
所因待的去法」，為何呢？理由如下半頌所說。 
    下半頌龍樹解釋說，由於「先無有去法」的緣故，龍樹的意思是說，
在去者之前並無有獨立於去者之外而有的去法存在，因為去法也要因待於
去者而有，如果如外人所說去者能用「是去」（者所因去）的話，則就會
導致離去者先有去法存在，然而事實上，離去者先無有去法，若無有去
法，則去者在無去法可因待之情形下亦無有去者，所以下半頌末總結說
「故無去者去」，意即無有去者能用「是去」。

55
 龍樹本頌的論破，我們可

使用歸謬法寫出其論式如下： 
歸謬法：如果「去者能用是去」（ｒ），則應「離去者先有去法」（～ｐ） 
  實際上「離去者先無有去法」（ｐ），所以「去者不能用是去」（～ｒ）     

  2.2.2破者能用異去 
   頌曰：「因去知去者，不能用異去；於一去者中，不得二去故。」（2.23） 

    本頌係以「相異門」破去者能用異去，設外人為避免前頌相即門之「是
去」有離待過，若轉計「異去」（異於者所因去），則論主再以本頌破它。
本頌的破意是說，若去者能用異去，則將導致一去者而有二去法的過失，
如吉藏釋：「初去（者所因去）以成者體。次去（異於者所因去）為者所
用，則是二去。二去則二動二身，如上（人法）無量過也。」56

 依吉藏的
解釋，二去過的第一去是「者所因去」，亦即外人先前所主張的去者所因
待而賴以成立的那個去法，第二去是「異於者所因去」，亦即外人今所轉
計的為去者所用的那個「異於者所因去」的去法。我們試將本頌「去者能
用異去」之一人二去法過，簡示如下表： 

                                 去者用異去  

因 「 去 」 而 有 去 者                                            去者所用的「去」  

（成者體之去）                              （者所用之去） 

3.有無門破絕對運動 
    外人自性有的去者（絕對運動者）與去法（絕對運動），除了會導致
上述一與異的邊見，還會帶來由一異所延伸的有與無的邊見。有與無，是
指實有與實無，即實在論與虛無論的見解。57

 這些見解都來自於自性見或
絕對論，他們對於去者（運動者）與去法（運動）的看法，或認為實有去
者與去法，或認為實無去者與去法，但不論是去者與去法的實有或實無，
龍樹都認為不能夠成立運動。以下龍樹先破人的有無，次破法的有無。 

 3.1破人有無 
   頌曰：「決定有去者，不能用三去；不決定去者，亦不用三去。」（2.24） 

    本頌龍樹先破去者（運動者）的實有或實無，都不能實行已去、未去、
去時 

等三種去法（運動），為什麼呢？青目解釋說：「若決定有去者，離去法
應有去者，不應有住。」

58
 意思是說，如果實有去者，則此去者應不因待去

法而有，那麼此去者就不應有住，不應有住是指此去者不應有靜止的時候，
意思是此去者將成為常住，恆常都是運動者，因此沒有過、現、未三時運



動的差別，如吉藏釋：「既決定有人體，即不因去法成人，此人是常，常
即不動，云何用三去？」59

 「常即不動」是說，常住的運動者就不會有先
去後住的變化，則如何實行有三時變化的運動呢？因此，實有去者（運動
者）不能實行三種去法（運動）。 

    下半頌再破實無去者也不能實行三種去法，如青目釋：「不決定名本
實無…云何言不決定去者用三去？」

60
 意思是說，如果去者（運動者）本實

無，則「誰用（去）法耶」？61
 那就沒有能實行去法的人了。因此，實無

去者（運動者）也不能實行三種去法（運動）。 

3.2破法有無 
    頌曰：「去法定不定，去者不用三。」（2.25ab） 

    龍樹此半頌指出，如果去法（運動）是實有或實無，則去者（運動者）
都不能實行已去、未去、去時等三種去法（運動），為什麼呢？如青目釋：
「若決定有去法，則不因去者有去法，是故去者不能用三去法。」62

 青目
這裡的解釋，其實和前述破實有去者的道理一樣，意思是說，如果實有去
法，則此去法應不因待去者而有，那麼此去法就不應有靜止的時候，也就
是此去法將成為常住，恆常都處於運動狀態，因此沒有過、現、未三時運
動的差別，在此情形下，去者如何實行有三時變化的運動呢？因此，若實
有去法（運動），則去者（運動者）不能實行三種去法（運動）。 

    反之，如果實無去法（運動），則「去者何所用」？
63

 因為實無去法，
那就連去法（運動）本身都不存在，這時候去者要用什麼去法而可以實施
運動呢？因此，若實無去法（運動），則去者（運動者）無可實行三種去
法（運動）。 

4.結破 
    頌曰：「是故去去者，所去處皆無。」（2.25cd） 

  龍樹於此，總結指出去法、去者、去時、所去處皆無自性，64
 換言

之，運動、運動者、時間、空間都不是絕對或實在的，而這四者皆無自性
的理由，乃在於它們彼此之間都是相互因待，65

 既是相互因待，則無自
性，無自性故，四者皆是空。 

  由此觀點言之，龍樹對運動的見解，誠如本文一開始引用印順之觀
點，指出本品主要從動靜相待的運動觀，否定有自性來去的運動，而印順
此一觀點，顯示了龍樹緣起相待的運動觀，相近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而
相反於絕對運動論。而經由本文的討論，龍樹緣起相待的運動觀與愛因斯
坦的相對論之共同點在於，無論是時間（去時）、空間（所去處）、運動
者（去者）或運動（去法），彼此之間都是相互觀待、相依相成，因此沒
有獨立自存的時間、空間、運動者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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